2013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报名
工作要求
2013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报名工作的原则是：“遵循学籍、建立考籍、就读校考、同一属地（高考学测）”。
一、关于报名工作的组织

1．报名时间

2013年我省学业水平测试报名时间为2012年11月5-7日。

2012年10月28日前，各报名点（学校）通过第二代身份证读卡器（或手工），完成本报名点考生身份证等信息采集工作。
网上报名、网上支付考试费和考生签字确认报名信息等工作须在2012年11月5－7日内完成，逾期不予补报和确认。

2．报名对象和条件

（1）2014届普通高中二年级的在校生。

（2）其他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准备参加2014年高考的高二年级在校生。

（3）无普通高中和其他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学籍，而以高中同等学力报名参加2014年高考的社会考生，必须持有2010年及以前的初中毕业证书，方可报考2013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

（4）2013届及往年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允许报考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

（5）外省户籍,在我省就读的2014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高二年级的在校生,允许报考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

（6）高一及以下年级的在校生不允许报考2013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

3．报名办法
（1）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考生考籍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教考招〔2009〕4号）规定：从2009年入学的高一年级（即2012届）新生开始，普通高中高二年级在校生的报名以就读学校为准，高二年级在校生学业水平测试，一律在考生就读学校报名。在执行按就读学校报名的规定时，学业水平测试与高考报名同一属地的原则不变。玄武区户籍的往届生及社会考生在玄武区招办办理报名手续。

（2）2014届普通高中高二年级在校生，在就读学校集中读取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取得考籍号，填写《江苏省2013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考生报名信息采集表（草表）》；玄武区户籍的往届生、社会考生及在外省就读的考生，在区招办办理上述手续。考生需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报名网站(http：//pgbm.jseea.cn或http：//www.jseea.cn)，填报相应报考信息，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签名确认手续。

（3）各报名点应严格执行省教育厅基教部门有关普通高中学籍管理的规定，凡在本报名点没有任何学籍信息的考生，一律不得以我省普通高中在籍生的身份报名。凡考生在报名中出现身份证号、学籍所在学校、就读学校等信息有误差时，必须由学校修改并经当地教育行政学籍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报名。在学业水平测试报名前，若外省考生户籍转入我省的，须凭外省学籍证明，到当地学籍管理部门办理学籍后方可报名。我省户籍在外省就读的考生，须凭外省地（市）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学籍证明，直接到户籍所在地招办报名。

 （4）采集考生信息时，考生必须出具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并按省物价局核定的收费标准缴纳考试费。

重要提醒：
为加强对全省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的管理，已从2012届普通高中考生开始，全省学测报名工作中应届高中考生的资格，以省教育厅基教部门建立的高中学籍管理系统为基准，各报名点应严格执行省教育厅基教部门有关普通高中学籍管理的规定，并按上述报名办法中有关条款执行。
2014届普通高中二年级的在校生一律在就读学校报名。玄武区户籍的往届生、社会考生及在外省就读的考生，在玄武区招办办理报名手续。
今年，学测报名在借读考生报名资格上，要不折不扣执行2009年4号文件。任何学校不得互相推诿，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允许借读考生报名。省教育厅基教部门建立的普通高中学籍管理系统中，也有每个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籍学校和就读学校信息，以方便考生进行报名。

4．报名资格的审查

各校要将报名资格的审查作为报名工作的重点来抓，如果有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报名，一会给考试的组织工作增加压力，二会扰乱中学的正常教学秩序，影响社会的稳定。

因此，各校要指定专人严格审查考生的报名资格，防止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报名。如果发现有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报考，将追究有关部门及人员的责任，并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特别说明：凡是在我省已经取得考籍号的考生，不再重新分配新的考籍号，否则可能会出现因身份证同号而不能报名的状况。

二、关于网上报名的组织实施

学业水平测试网上报名的实施工作，参照高考网上报名实施的有关办法执行。

三、有关政策规定

1．各校必须遵循高考与学业水平测试同一属地报名考试的原则。考籍号必须按照“一人一号，一号到底，多次使用，动态管理”的原则编排和使用，考生在报名考试有效期内只能用同一个考籍号。

2．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的成绩从应届高考之年起算，三年有效。应届高考之年，不论考生是否参加应届高考都是三年有效。（休学考生必须在学籍管理系统中有记录）
3．从外省转入我省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含会考）成绩，可以按规定转为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等第，但不享受加分参加划线和投档的政策。我省户籍在外省就读的高考考生，须在2013年4月30日前出具外省省级考试部门开具的成绩证明至我省教育考试院（其学业水平测试在高考中的等级要求与我省考生一致），经省教育考试院审核后开具成绩证明至该生所在的市招办，待市招办将该生的考籍号报至省教育考试院后，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办理同类考生的成绩转换工作。

4．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只通知等级，不通知原始分。未参加相关科目考试的，没有成绩等级。

四、工作要求

学业水平测试网上报名的工作要求，按照高考报名工作的有关要求执行。

重要提醒：

1．认真做好学测报名宣传工作，高二年级新生是第一次经历学测报名，应大力做好网报的宣传工作和培训工作，以减少报名工作中的差错。

2．各报名点要认真学习报名文件和有关规定、反复演练网报系统直到熟练使用，及时准确指导考生解决出现的实际问题，按有关规定正确填报报名信息。杜绝因错误指导造成信息差错等后遗问题。各报名点要针对本地实际，制定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后备设备和人员，防止网报过程中发生中断、阻滞等情况发生，确保网报安全、顺利、平稳进行。

3. 报名期间，各报名应根据报考条件和有关要求，对考生的报考资格进行初审，指导考生了解学业水平测试网报的有关政策与方法，正确填写有关表格和进行网报，按规定进行信息采集，并要求考生须对所填报的信息进行核对并签字确认。
4．所有已取得考籍号考生的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号等四项信息必须由省教育考试院进行修改。考生在网报前如发现现有的上述四项信息与事实不符，应立即逐级上报，最终由省教育考试院对各市上报信息在网报系统中进行修改并确认。考生所上报的修改信息中如户口簿与身份证一致的，以身份证复印件为准； 如户口簿与身份证不一致的，则须出具考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的有关证明。
5．修改考生信息要慎重。
往年发现有人在考试前后，或者在信息技术与必修科目考试之间改过姓名或者身份证号，特别是有考生将姓名与身份证号全部改掉，造成该考生必修科目考试与信息技术考试中同一个考籍号，但是姓名与身份证号却不同的状况。现特别强调：

（1）各校对于修改考生姓名或者身份证号码的一定要慎重，仔细核对，严防产生漏洞。修改此类信息的，一定要先看该考籍号下是否已经存在学测成绩，对于已经存在学测或者信息技术成绩的一定要确定该成绩确实属于该考生，否则修改后会产生学测成绩被张冠李戴，造成遗留问题。

（2）对于目前该考籍号下无学测成绩（一般为高二考生）建议除明显笔误外，均不予以修改，特别是姓名与身份证号同时修改的应更加慎重，防止有人故意使用这种方法取得不该取得的学测成绩。针对此类情况应该是新建考籍号，走补报名流程。

五、注意事项

1．关于网上支付

按高考报名中网上支付办法执行。

考生报名信息网上提交成功后，系统将根据考生实际所报考科目自动生成应缴纳考试费金额，通过网报系统进入银行系统，按照核定金额支付考试费。网上支付成功后，考生方可到规定的报名点签字确认报考信息。

2．关于考生诚信考试教育

在发放信息技术学业水平测试准考证时，要求每位考生必须阅读《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有关条款，并签订江苏省2013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各校要加大对考生诚信考试的宣传力度，强化考生诚信考试意识，防患于未然，使诚信考试工作不流于形式，使对考生的诚信教育切实落到实处。可组织考生观看《高考考风考纪宣传教育片》。
3．有关日程安排
我省2013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信息技术考试时间拟定为2012年12月22－25日，必修科目考试时间拟定为2013年3月16－17日，具体考试时间以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4月10日前，发布必修科目考试（含信息技术考试）成绩。

4．关于考试费

仍按2007年批准的《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高等学校招生报名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苏价费[2007]153号 苏财综[2007]26号）执行。

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技术课程（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20元，其他科目每门15元。 
六、关于信息技术考试有关内容
1．系统管理员、监考员和考生端培训工作及考前模拟

（1）今年不再进行全省范围内的系统管理员培训，省考试院将于12月10日前将系统管理员、监考员、学生端培训视频资料放在省教育考试院ftp上（信息技术考试ftp地址：ftp.jseea.cn 用户名/密码：xxks/xxks），请各校（包括非考点学校）自行下载并组织培训。

（2）考前模拟练习系统，各校可于11月20日后通过省教育考试院ftp下载，供考生考前熟悉考试环境（考前模拟练习系统只针对考生熟悉考试环境、考试界面的应用等，与考试内容无关）。

3．考务、考试系统及编排

（1）本次考试考务系统与考试系统无重大变化，操作步骤与去年一致。

（2）在编排考场时，将报考人数较少的模块（如多媒体技术、算法与程序设计JAVA等），从第一天第一场开始编排，尽量安排在一天内六场考完。

（3）各考点学校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于12月15-18日进行模拟考试（考试软件试运行），以便熟练掌握系统的操作程序、考场异常情况的处理，确保考试过程顺畅有序、考试环境符合考试要求。

（4）模拟考试结束后，各考点在安装正式考试系统前，务必清空模拟考试数据，并按规定安装考试环境和考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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